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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113 年 1 月 

每月由責任區同仁辦理戶籍巡迴查

對，並清查新式門牌釘掛等事宜， 

預計 1月查對里別如下: 

1.內厝里，戶數 70戶。 

2.宏竹里，戶數 70戶。 

3.坑子里，戶數 70戶。 

戶政下鄉看里民 正確戶籍資料 

龍舞春風之好運攏總來   
新春揮毫暨政令宣導活動 

選務宣導:返回原戶籍地投票 



 

 
  

 

 

便 民 措 施 
桃園市線上請領英文戶籍謄本(僅提供預約) 

還在擔心戶政事務所大排長龍嗎?桃園網路 e 指通提供免自然人憑證，在家即可線上申辦英文戶籍

謄本及預約取件服務，享受不必排隊直接在家等候完成時領取案件喔！ 

線上操作步驟說明： 

步驟 1：連結網址 https://e-services.tycg.gov.tw/TycgOnline/tycgOnline.action 

或掃描 QR Code 進入『桃園網路 e 指通』網頁，並點選行政資訊(83 項)。 

步驟 2：下滑網頁並點選第 82 項『請領英文戶籍謄本(僅提供預約)』。 

步驟 3：於申辦說明處點選『線上申辦』，並下滑至網頁最後再點選一次『線上申辦』。 

步驟 4：閱讀網路申請同意書，並點選『同意』。 

步驟 5：依照申辦案件內容依序填寫(標示*為必填欄位)：(1)基本資料(申請人身份、姓名、身分

證字號、連絡電話、申辦結果通知方式、戶籍地)。(2)申請種類(擇一申請：現戶謄本或

除戶謄本)。(3)被申請人(戶長及戶內人口)及父母、配偶或養父母英文姓名及其他特殊

記事。(4)預約取件(預約取件戶所、預約洽辦時間)。(5)讀取備註事項後且完成設定申辦

案件密碼及驗證碼後『送出』即完成。 

 

 

 

 

 

 

 

 

 

 

 

 

 

 

 

113 年 1 月 

線上申辦
英文謄本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https://e-services.tycg.gov.tw/TycgOnline/tycgOnline.action


 

 
  

 

 

 

 

 

 

 

 

 

 

 

 

 

 

 

 

 

 

 

 

 

 

 

 

 

 

 

 

 

 

 

步驟 5 

1.基本資料 
3.被申請人(戶長及

戶 內 人 口 ) 及 父

母、配偶或養父母
英文姓名及其他特

殊記事。 

可新增一筆人員。 

2.申請種類 

4.預約取件 

5.設定申辦案件密碼及驗證碼後送出 



 

 
  

 

 

法 令 宣 導 
                           出生登記(臨櫃辦理)                                   

申請人 

1.父、母、祖父、祖母、戶長、同居人或撫養人。 2.無依兒童得以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為申請人。 

3.利害關係人(無上列 1、2 申請人)。          4.受委託人。 

應備文件 

1.出生證明書(需正本)，且上方新生兒姓名欄位應以正楷書寫新生兒姓名，再於出生證明書下方從

姓約定欄位約定子女從姓，並由其法定代理人(婚生子女為父母、非婚生子女為生母)分別於新

生兒姓名後方及從姓約定欄位簽名或蓋章確認。 

2.戶口名簿、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3.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4.以利害關係人身分申請者，應附繳利害關係證明文件。 

5.子女從姓約定書(本國人與外籍配偶之婚生子女之姓氏亦須約定從父姓或母姓，並應符合我國國

民使用姓名之習慣)，惟於出生證明書載明者，免附(約定人欄位應由新生兒之父母親自簽名或

蓋章)。 

6.辦理無依兒童出生登記，應提憑警察機關出具之公文書及嬰兒照片。 

7.國人與外國人、大陸地區人士、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結婚，子女出生於父母結婚之前，或推算

生母之受胎期間(指從子女出生日回溯第181日起至第302日止之期間)未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

申辦所生子女之出生登記，應提憑生母受胎期間之婚姻狀況證明文件。 

8.生父母已結婚，子女受胎期間未在生父母婚姻關係存續中，應由生父親自辦理並檢附生父母之

書面證明文件。如生父母於出生證明書上已約定新生兒從姓或另提具子女從姓約定書者，得無

須由生父親自申請或檢具書面證明文件辦理出生登記。 

9.應繳證件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在

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之文書，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應

繳證件為外文者，應另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10.新生兒出生登記同時取得原住民身分者: 

(1)新生兒為非婚生子女，其母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可同時登記該新生兒取得原住民身分。 

(2)新生兒為婚生子女，由其父母約定從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取用傳統姓名者，

可同時登記該新生兒取得原住民身分。 

受理戶政事務所 

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任一戶政事務所。 

「新生兒與父、母設籍同戶之出生登記」得於戶政司網站「網路申辦服務」線上申辦。 

注意事項  申請期限：自胎兒出生日起 60 日內。 

出生登記未於法定期間申請，經戶政事務所催告仍不申請，依戶籍法第 48 條之 2 規定，戶政事

務所應逕為登記，並依戶籍法第 49 條規定，登記新生兒之從姓及名字。 

113 年 1 月 



 

 
  

 

 

                                  出生登記(線上申辦)                                  

申請人資格 

1.領有自然人憑證之國人。 

2.新生兒之父母均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且新生兒須在臺出生。 

3.申請人須為新生兒之父或母且新生兒限設籍與父或母同戶籍。 

4.需於法定期限(新生兒出生日起 60 日內)申請者，逾期須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5.新生兒姓氏: 

(1)一般出生登記案件 

新生兒之姓氏依生母有無婚姻而定，如母無婚姻關係，所生子女從母姓，無須約定新生兒之

從姓；如母有婚姻關係，須與配偶(新生兒之父)約定新生兒從父姓或母姓，請下載「未成年

子女從性約定書」填寫並由父母簽名確認後，拍照約定書(文字應清晰)，於申請網頁上傳約

定書照片檔。 

(2)出生登記同時取得原住民身分 

須新生兒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具原住民身分。新生兒之姓氏依生母有無婚姻而定，如母無婚姻

關係，所生子女從母姓或取用傳統姓名，無須約定新生兒之從姓；如母有婚姻關係，須與配

偶(新生兒之父)約定新生兒從父姓、母姓或取用傳統姓名，請下載「未成年子女從性約定書」

填寫並由父母簽名確認後，拍照約定書(文字應清晰)，於申請網頁上傳約定書照片檔。 

受理情形說明 

1.線上申請出生登記無須申請人提供紙本出生證明書，而係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將新生兒出

生資料通報予戶政機關，俟戶政事務所接獲通報並經查核後，始受理案件。 

2.案件派送：依據新生兒設籍地(限設籍與父或母同戶籍)之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進行派送。 

3.受理機關審查結果說明如下： 

(1)不受理：申請人不適格、申請內容與機關證明文件不符不予受理。 

(2)已結案：戶政事務所辦理完成線上申辦出生登記。 

4.戶政事務所完成案件處理時，將以 Email 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申請人亦可使用「線上申辦案

件進度查詢」功能查詢辦理進度。 

注意事項 

1.換(補)領戶口名簿，請戶長親自或委託他人至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有關申請人、應備文件、規

費、委託辦理(下載「委託書｣)等申辦資訊，請參閱「戶口名簿｣戶政業務申辦須知，或洽詢本

所戶政事務所電話(03)322-6227。 

2.線上申辦出生登記，可併同向戶政機關線上申請通報下列跨機關業務事項： 

(1)申請新生兒健保加保、健保卡：本項服務通報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市話洽詢電話

撥打 0800-030-598 或 4128-678（不須加區域碼）；手機改撥(02)4128-678。申請約 5 至

7 個工作天即可收到新生兒健保卡。 

(2)申請勞工保險生育給付、國民年金生育給付：申請人為產婦(新生兒母親)。本項服務通報至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洽詢電話：勞保生育給付(02)23961266 分機 2866；國保生育給付

(02)23961266 分機 6066 或 2377。 

(3)以上跨機關業務服務事項須戶政事務所完成出生登記後，始通報至業務主管機關，如經戶政

機關通報至各業務主管機關後，欲查詢申辦進度，請洽各該業務主管機關；如經戶政事務所

審核出生登記為「不受理」，因未完成出生登記，則無法辦理跨機關業務事項之通報作業。 



 

 
  

 

 

                                  線上申辦出生登記(步驟教學)                                  

操作步驟說明 

步驟 1:插入自然人憑證，連結網址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852 

或掃描右側 QR Code 進入內政部『線上申辦出生登記』網頁。 

步驟 2:請詳細閱讀『線上申辦出生登記注意事項』後，點選我已閱讀完成，下一步。 

步驟 3:請詳細閱讀『線上申辦出生登記服務同意書』後，點選同意。 

步驟 4:依序填入申辦類型、申請人資料(國民身分證編號、連絡電話、電子信箱)、產婦資料(國民

身分證編號、是否有配偶、產婦配偶/新生兒父親之身分證字號)、新生兒資料(出生日期、

同胎次序、胎次、新生兒戶籍地址、從姓、新生兒姓名、上傳子女從姓約定書、新生兒出

生別)、跨機關服務事項(新生兒健保加保及健保卡、產婦勞保或國保生育給付)、圖形驗證

及勾選以下項目後，直接送出即可。 

 

 

 

 

 

 

 

 

 

 

 

 

 

 

 

 

 

 

 

 

 

 

 

 

 

 

 

 

線上申辦_出生登記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5.圖形驗證 

★申辦類型 

1.申請人資料 
(身分證字號、PIN 碼、連絡

電話、電子信箱) 

2.產婦(新生兒母親)資料 
(產婦身分證字號、是否有配

偶、產婦配偶身分證字號) 

 

3.新生兒資料 
(出生日期、同胎次序、胎

次、新生兒戶籍地址、從姓、

新生兒姓名、上傳未成年子

女從姓約定書、新生兒出生

別) 

 

4.跨機關服務事項 

★勾選以下項目 

步驟 4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852


 

 
  

 

 

 社 政 焦 點 
                            113-家庭暴力及兒少保護宣導                             

【家庭暴力及兒少保護】: 

社會上每個人都有責任來保護他們，如果發現、看見及聽聞打罵聲及兒童驚恐呼喊聲等，迅速

撥打 110 報案或 113 保護專線，共同守護兒少人身安全。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請您勇敢向 110、113 保護專線或本中心(03-3322111)

求助，中心受理通報後，會立即與您聯繫，討論安全因應方式；為了保護您或被害人生命安全，

社工會提供必要的保護協助與服務，期許每個人都能多一分關心，少一件暴力，人人都是社區

「防暴守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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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詐騙宣導 

 請勿將身分證、印鑑等重要資料交與陌生

人。 

 無戶政人員主動上門代辦印鑑證明服務。 

 提醒民眾如接獲類似公文或有印鑑相關

問題，可撥打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電

話洽詢。 

提醒民眾提防假公文 

誆騙身分證、印鑑 


